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203號

抗  告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楊秉盛（原名楊智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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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

華民國114年1月2日裁定（113年度易字第771號），提起抗告，

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㈠抗告人即被告楊秉盛被起訴恐嚇取財未遂

罪，並非重罪，且已與告訴人姚瑞欣達成和解，告訴人也表

明不再追究，抗告人歷次庭期均按時到庭，並無逃亡之虞。

㈡抗告人無任何海外資產，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均在臺灣，均

無外國居留權，抗告人實無逃亡國外之必要與手段，原裁定

未審酌上情而裁定限制抗告人出境、出海，實有過當等語。

二、按限制出境處分，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，目的在防止

被告逃亡，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，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

進行，解除限制出境與否，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

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判斷依據。又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僅在

保全刑事偵查、審判、執行之順利進行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

全程序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

處刑罰之問題，有關限制出境之事由是否具備、是否具有限

制出境必要性之審酌，並毋須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，

應採嚴格證明法則，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「無合理懷疑之

　　確信程度」，易言之，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，對前揭要件事

　　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「很有可能如此」之程度即可。倘依卷

　　內證據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確有出境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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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之可能性存在，自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，依法當

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強制處分，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

執行。又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旨在避免被

告因出境而滯留國外，以保全刑事追訴、審判或執行之順利

進行。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，由法院衡酌具體個案之證據保

全及訴訟程序之遂行等一切情形，綜合判斷之，屬事實審法

　　院職權裁量之事項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4號裁判意

旨）。　

三、經查： 

　㈠抗告人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認涉有刑法第

346條恐嚇取財罪嫌，嫌疑重大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

虞及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

證人之虞者，有限制出境、出海必要，於民國113年5月3日

對抗告人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處分，後又因抗告人否認犯

行，前後供述不一，並自陳已將先前與共犯之line對話紀錄

刪除，經證人即共犯林孟樑供述抗告人有收回本案相關對話

紀錄內容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利用與共犯間之利

害關係，及其自身對共犯或證人之影響力，與證人或共犯勾

串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或勾串共犯或證人

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

前經原審法院於113年5月4日裁定羈押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

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原審法院訊問抗告人，因認其涉犯

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之嫌疑重大，

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，惟得以具

保及限制住居之手段替代，而免予羈押，於113年6月27日諭

知以新臺幣(下同)2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

地（見原審卷一第104、108、109頁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）。嗣原審於上開

限制出境、出海期間屆滿前，因認抗告人有刑事訴訟法第93

條之2第1項第2款之「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」之情形，

仍有對其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而裁定自114年1月3日至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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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年9月2日止，限制出境、出海8月，並依刑事訴訟法第93

條之2第2項規定製作書面，於114年1月2日以北院縉刑樂113

易771字第1149000180號函通知抗告人、內政部移民署、海

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，為出境、出海之限制，有上開通

知書在卷可稽(見原審卷二第405至411頁)。

　㈡參酌卷內事證，從客觀上為形式觀察，可認抗告人涉犯恐嚇

取財未遂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且現由原審審理中，尚有後續

審理及執行程序有待進行，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屬浮動狀

態，雖被告於原審均遵期到庭，惟倘若解除其限制出境、出

海，即喪失擔保其能遵期到庭之強制力，難期其日後於審理

中會如期到庭，況倘案情發展對其不利或有身陷囹圄可能

時，抗告人更有滯外不歸或逃亡之虞，要難謂無影響本件審

判進行或刑罰執行。抗告意旨稱抗告人國內尚有家人，有固

定住居所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並無逃亡之虞云云，並不

足採，不足遽以推定其即無逃亡之虞。至於抗告人是否成立

犯罪，乃本案實體審理時應予判斷之問題。

四、從而，原裁定認有相當理由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，經權衡

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及人權保障受限程度，認有延長抗

告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亦無不當

之處。抗告人徒以抗告意旨所示各節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

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秋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邰婉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雅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雅云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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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裁定（113年度易字第771號）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㈠抗告人即被告楊秉盛被起訴恐嚇取財未遂罪，並非重罪，且已與告訴人姚瑞欣達成和解，告訴人也表明不再追究，抗告人歷次庭期均按時到庭，並無逃亡之虞。㈡抗告人無任何海外資產，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均在臺灣，均無外國居留權，抗告人實無逃亡國外之必要與手段，原裁定未審酌上情而裁定限制抗告人出境、出海，實有過當等語。
二、按限制出境處分，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，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，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，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，解除限制出境與否，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判斷依據。又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僅在保全刑事偵查、審判、執行之順利進行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之問題，有關限制出境之事由是否具備、是否具有限制出境必要性之審酌，並毋須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，應採嚴格證明法則，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「無合理懷疑之
　　確信程度」，易言之，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，對前揭要件事
　　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「很有可能如此」之程度即可。倘依卷
　　內證據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確有出境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
　　之可能性存在，自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，依法當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強制處分，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。又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旨在避免被告因出境而滯留國外，以保全刑事追訴、審判或執行之順利進行。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，由法院衡酌具體個案之證據保全及訴訟程序之遂行等一切情形，綜合判斷之，屬事實審法
　　院職權裁量之事項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4號裁判意旨）。　
三、經查： 
　㈠抗告人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認涉有刑法第346條恐嚇取財罪嫌，嫌疑重大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，有限制出境、出海必要，於民國113年5月3日對抗告人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處分，後又因抗告人否認犯行，前後供述不一，並自陳已將先前與共犯之line對話紀錄刪除，經證人即共犯林孟樑供述抗告人有收回本案相關對話紀錄內容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利用與共犯間之利害關係，及其自身對共犯或證人之影響力，與證人或共犯勾串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前經原審法院於113年5月4日裁定羈押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原審法院訊問抗告人，因認其涉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之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，惟得以具保及限制住居之手段替代，而免予羈押，於113年6月27日諭知以新臺幣(下同)2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（見原審卷一第104、108、109頁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）。嗣原審於上開限制出境、出海期間屆滿前，因認抗告人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「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」之情形，仍有對其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而裁定自114年1月3日至114年9月2日止，限制出境、出海8月，並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2項規定製作書面，於114年1月2日以北院縉刑樂113易771字第1149000180號函通知抗告人、內政部移民署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，為出境、出海之限制，有上開通知書在卷可稽(見原審卷二第405至411頁)。
　㈡參酌卷內事證，從客觀上為形式觀察，可認抗告人涉犯恐嚇取財未遂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且現由原審審理中，尚有後續審理及執行程序有待進行，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屬浮動狀態，雖被告於原審均遵期到庭，惟倘若解除其限制出境、出海，即喪失擔保其能遵期到庭之強制力，難期其日後於審理中會如期到庭，況倘案情發展對其不利或有身陷囹圄可能時，抗告人更有滯外不歸或逃亡之虞，要難謂無影響本件審判進行或刑罰執行。抗告意旨稱抗告人國內尚有家人，有固定住居所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並無逃亡之虞云云，並不足採，不足遽以推定其即無逃亡之虞。至於抗告人是否成立犯罪，乃本案實體審理時應予判斷之問題。
四、從而，原裁定認有相當理由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，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及人權保障受限程度，認有延長抗告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亦無不當之處。抗告人徒以抗告意旨所示各節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秋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邰婉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雅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雅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03號
抗  告  人  
即  被  告  楊秉盛（原名楊智淵）



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
華民國114年1月2日裁定（113年度易字第771號），提起抗告，
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㈠抗告人即被告楊秉盛被起訴恐嚇取財未遂
    罪，並非重罪，且已與告訴人姚瑞欣達成和解，告訴人也表
    明不再追究，抗告人歷次庭期均按時到庭，並無逃亡之虞。
    ㈡抗告人無任何海外資產，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均在臺灣，均
    無外國居留權，抗告人實無逃亡國外之必要與手段，原裁定
    未審酌上情而裁定限制抗告人出境、出海，實有過當等語。
二、按限制出境處分，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，目的在防止
    被告逃亡，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，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
    進行，解除限制出境與否，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
    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判斷依據。又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僅在
    保全刑事偵查、審判、執行之順利進行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
    全程序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
    處刑罰之問題，有關限制出境之事由是否具備、是否具有限
    制出境必要性之審酌，並毋須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，
    應採嚴格證明法則，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「無合理懷疑之
　　確信程度」，易言之，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，對前揭要件事
　　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「很有可能如此」之程度即可。倘依卷
　　內證據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確有出境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
　　之可能性存在，自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，依法當
    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強制處分，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
    執行。又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旨在避免被
    告因出境而滯留國外，以保全刑事追訴、審判或執行之順利
    進行。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，由法院衡酌具體個案之證據保
    全及訴訟程序之遂行等一切情形，綜合判斷之，屬事實審法
　　院職權裁量之事項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4號裁判意
    旨）。　
三、經查： 
　㈠抗告人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認涉有刑法第3
    46條恐嚇取財罪嫌，嫌疑重大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
    及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
    人之虞者，有限制出境、出海必要，於民國113年5月3日對
    抗告人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處分，後又因抗告人否認犯行，
    前後供述不一，並自陳已將先前與共犯之line對話紀錄刪除
    ，經證人即共犯林孟樑供述抗告人有收回本案相關對話紀錄
    內容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利用與共犯間之利害關
    係，及其自身對共犯或證人之影響力，與證人或共犯勾串，
    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
    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前經
    原審法院於113年5月4日裁定羈押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嗣經
    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原審法院訊問抗告人，因認其涉犯刑法
    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之嫌疑重大，且有
   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，惟得以具保及
    限制住居之手段替代，而免予羈押，於113年6月27日諭知以
    新臺幣(下同)2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（
    見原審卷一第104、108、109頁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臺灣臺
    北地方法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）。嗣原審於上開限制
    出境、出海期間屆滿前，因認抗告人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
    2第1項第2款之「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」之情形，仍有
    對其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而裁定自114年1月3日至114年
    9月2日止，限制出境、出海8月，並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
    第2項規定製作書面，於114年1月2日以北院縉刑樂113易771
    字第1149000180號函通知抗告人、內政部移民署、海洋委員
    會海巡署偵防分署，為出境、出海之限制，有上開通知書在
    卷可稽(見原審卷二第405至411頁)。
　㈡參酌卷內事證，從客觀上為形式觀察，可認抗告人涉犯恐嚇
    取財未遂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且現由原審審理中，尚有後續
    審理及執行程序有待進行，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屬浮動狀態
    ，雖被告於原審均遵期到庭，惟倘若解除其限制出境、出海
    ，即喪失擔保其能遵期到庭之強制力，難期其日後於審理中
    會如期到庭，況倘案情發展對其不利或有身陷囹圄可能時，
    抗告人更有滯外不歸或逃亡之虞，要難謂無影響本件審判進
    行或刑罰執行。抗告意旨稱抗告人國內尚有家人，有固定住
    居所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並無逃亡之虞云云，並不足採
    ，不足遽以推定其即無逃亡之虞。至於抗告人是否成立犯罪
    ，乃本案實體審理時應予判斷之問題。
四、從而，原裁定認有相當理由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，經權衡
    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及人權保障受限程度，認有延長抗
    告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亦無不當
    之處。抗告人徒以抗告意旨所示各節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秋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邰婉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雅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雅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03號
抗  告  人  
即  被  告  楊秉盛（原名楊智淵）



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裁定（113年度易字第771號）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㈠抗告人即被告楊秉盛被起訴恐嚇取財未遂罪，並非重罪，且已與告訴人姚瑞欣達成和解，告訴人也表明不再追究，抗告人歷次庭期均按時到庭，並無逃亡之虞。㈡抗告人無任何海外資產，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均在臺灣，均無外國居留權，抗告人實無逃亡國外之必要與手段，原裁定未審酌上情而裁定限制抗告人出境、出海，實有過當等語。
二、按限制出境處分，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之一種，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，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，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，解除限制出境與否，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判斷依據。又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僅在保全刑事偵查、審判、執行之順利進行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之問題，有關限制出境之事由是否具備、是否具有限制出境必要性之審酌，並毋須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，應採嚴格證明法則，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「無合理懷疑之
　　確信程度」，易言之，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，對前揭要件事
　　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「很有可能如此」之程度即可。倘依卷
　　內證據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確有出境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
　　之可能性存在，自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，依法當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強制處分，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。又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，旨在避免被告因出境而滯留國外，以保全刑事追訴、審判或執行之順利進行。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，由法院衡酌具體個案之證據保全及訴訟程序之遂行等一切情形，綜合判斷之，屬事實審法
　　院職權裁量之事項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934號裁判意旨）。　
三、經查： 
　㈠抗告人因恐嚇取財等案件，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認涉有刑法第346條恐嚇取財罪嫌，嫌疑重大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，有限制出境、出海必要，於民國113年5月3日對抗告人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處分，後又因抗告人否認犯行，前後供述不一，並自陳已將先前與共犯之line對話紀錄刪除，經證人即共犯林孟樑供述抗告人有收回本案相關對話紀錄內容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利用與共犯間之利害關係，及其自身對共犯或證人之影響力，與證人或共犯勾串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前經原審法院於113年5月4日裁定羈押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原審法院訊問抗告人，因認其涉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、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之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，惟得以具保及限制住居之手段替代，而免予羈押，於113年6月27日諭知以新臺幣(下同)20萬元准予被告具保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（見原審卷一第104、108、109頁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）。嗣原審於上開限制出境、出海期間屆滿前，因認抗告人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「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」之情形，仍有對其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而裁定自114年1月3日至114年9月2日止，限制出境、出海8月，並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2項規定製作書面，於114年1月2日以北院縉刑樂113易771字第1149000180號函通知抗告人、內政部移民署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，為出境、出海之限制，有上開通知書在卷可稽(見原審卷二第405至411頁)。
　㈡參酌卷內事證，從客觀上為形式觀察，可認抗告人涉犯恐嚇取財未遂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且現由原審審理中，尚有後續審理及執行程序有待進行，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屬浮動狀態，雖被告於原審均遵期到庭，惟倘若解除其限制出境、出海，即喪失擔保其能遵期到庭之強制力，難期其日後於審理中會如期到庭，況倘案情發展對其不利或有身陷囹圄可能時，抗告人更有滯外不歸或逃亡之虞，要難謂無影響本件審判進行或刑罰執行。抗告意旨稱抗告人國內尚有家人，有固定住居所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並無逃亡之虞云云，並不足採，不足遽以推定其即無逃亡之虞。至於抗告人是否成立犯罪，乃本案實體審理時應予判斷之問題。
四、從而，原裁定認有相當理由足認抗告人有逃亡之虞，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及人權保障受限程度，認有延長抗告人限制出境、出海之必要，並未違反比例原則，亦無不當之處。抗告人徒以抗告意旨所示各節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七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秋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邰婉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雅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雅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

